
計畫範圍

•依據相關招標文件內
容，本計畫設計範圍
為「新北市汐止區污
水下水道系統第二期
修正實施計畫」中，
第二期第五標F區、
六標A區工作範圍(第
六標) ，並依據業主
指示辦理第一期及第
二期工程範圍(開口標)
未納管戶之納管評估
及設計。

A區(原署辦)

106年1月公告「新北市汐止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二期修正實施計畫」

F區(原署辦)





汐止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二期第六標範圍



汐止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二期開口標範圍


